
理论前沿

中国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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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宪法上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源自苏联，并经历了“五四宪法”第 ７８

条和“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发展。长久以来，中国法学界围绕“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与“八

二宪法”第１２６条，展开了热烈的比较与争论，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

对“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宪法解释表明，其涵义既不包括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不

能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不包括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是留下了一定缺漏。这暗合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的现象，由此，需要从党政关系层面进一步反思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在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建立防止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推

动宪法的修改，恢复“五四宪法”第７８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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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要建立防止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制度。上述决定指出：“建立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

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就防止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作出了进一步规定。防止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

的建立，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第一次全面应对了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从宪法的层面观察，它与法学界讨论多年的“八

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利弊问题具有本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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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该条文系从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第１１２条（“审判员独立，只服

从法律”）和“五四宪法”第７８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继承、发展而

来。对于“五四宪法”第７８条与“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的利弊比较，历来是中国法学界关

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概言之，有学者主张“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存在

缺漏，应当恢复“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１〕也有学者认为不必恢复，关键在于从宪法解释学

角度进行合理解释。〔２〕 “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与“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的不同之处在于，前

者采用了罗列排除干涉主体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有缺漏的，遗漏了政党、国家权

力机关这两类不该遗漏的主体；〔３〕后者则以简明扼要的表述实质上排除了一切干涉主

体。所以，讨论“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是否包含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

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意义就成为比较该条与“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利弊得失的关键。进一

步地，在中国，讨论政党是否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实质上是讨

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而通过

梳理这种比较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可以发现，上述讨论其实是如何理解“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与“五四宪法”第７８条的问题。因此，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与“五四宪法”第 ７８

条相比较这一问题的回答，只有在全面梳理关于“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与“五四宪法”第７８

条的理解之后方才可能。鉴于学界尚未就是否修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达成一致，进行

这种梳理依然必要。

若从“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全文来看，对其进行研究无疑内容颇多。总体而言，学界

的相关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民法院”的研究，但凡关于整体独立与审级

独立的研究、关于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研究皆属此列；第二部分是对“依照法律”的研

究，关注这里的“法律”是否包括宪法；第三部分是对“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研究，这一部分研究主要涉及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与“五四宪

法”第７８条的比较问题。这三部分研究虽然互相联系密切，但它们基本上还是分别处理

不同的问题，若对其一并处理，恐因贪多求全而失之于泛，而本文的研究范围则集中在第

三部分即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上。据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部分关于法院独立的研究

中，有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之分，而内部独立包含合议庭或独任制审判员独立于法院领导

干部。由于本文的研究属于第三部分的研究，所以，本文所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包括

法院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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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苏联渊源

中国宪法上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源于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该法第１１２条规定：“审
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据考证，“这在苏维埃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规定的‘审判员独立’原

则。”〔４〕但是，若从文字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独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条款。１９１９年的魏
玛宪法第 １０２条就规定：“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当然，高度强调法的阶级性的苏联法
学界显然不会认为苏联宪法第１１２条与诸如魏玛宪法第１０２条这样的资产阶级宪法具有
完全相同的意义。事实上，就在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通过前的大半年内，苏联法学界还细致
地论证了资产阶级式“审判员独立”与无产阶级式“审判员独立”的差异。〔５〕

１９３８年，维辛斯基编著的《苏联法律》一书出版。该书主要阐释了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
在同类著作中占据着权威性地位，也因此被翻译为英文、中文等。〔６〕 具体到苏联宪法第

１１２条，维辛斯基先后两次涉及，这两次均出现在“法院和检察署”这一章的第二节“苏维
埃法院组织和活动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中。

第一次其实是在理解苏联宪法第 １０２条〔７〕时涉及第 １１２条的：“行使审判权是国家
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官根据苏维埃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处理并

决定案件，不受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影响。所以，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８〕这里，要注

意维辛斯基的推导过程：由于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进而不受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影响，

所以，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换句话说，在苏联宪法第１０２条与第 １１２条之间，是存在
因果联系的。

第二次则是直接理解第１１２条：“斯大林宪法第１１２条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审判员
独立，只服从法律。’在这里，宪法考虑的是审判员基于自身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之

上的内在确信而在每个个案中得出他们的判决或裁决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判决或裁决

必须与案情和法律的命令严格保持一致。”〔９〕

１９４８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国家法教程》强调：“在审问案件及制作民事及刑事判决时，
审判员只服从法律的指示。因此，在自己的每一刑事或民事判决中，法院乃是联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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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所领导的苏维埃人民以法律所表现的国家意志之先驱。”〔１０〕从这段话可以推导出，

审判员在审判案件时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了党的领导，因为法律乃是党领导人民所表现出

的国家意志。

当然，上文只是梳理了苏联的相关学理，这绝不意味着在苏联的制度实践中，审判员

独立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事实恰恰相反，诚如苏联学者反思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第 １１２

条时所指出的：“无论是法官，还是整个司法体系都是国家命令领导体系的组成部分。司

法机关不能成为人权的保障者，特别是在有必要保护人权免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侵害的

时候。”〔１１〕

二　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中国轨迹

作为１９４９年后第一部规定人民法院组织的法律，１９５１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并未规定“审判员独立”原则。而“五四宪法”和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

组织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继承边区传统所确立的司法隶

属于行政的体制，使法院从政府中分离出来。〔１２〕

（一）“五四宪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苏式影响

１．“五四宪法”制定后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理解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第１１２条被中国“五四宪法”所继承，但由于中国实行审判委员会制

度，“五四宪法”第７８条和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４条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

判，只服从法律。”参加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讨论修改的魏文伯这样理解该条文：“人

民法院审判案件根据事实依法判决，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和影响……并不是

说人民法院孤立办案，它的审判活动必须紧紧地依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领导，依靠

人民、联系人民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以便更好地为当地当时的中心工作服务。这更不

是说人民法院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它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

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并统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还要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１３〕

刘昆林则指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首先是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

时，不受他人或其他机关的干涉。后者不能对法院作出决定某一具体案件的指示或命令，

如确定被告为有罪或无罪、刑罚的期限、赔偿责任的轻重或撤销案件等。”〔１４〕刘昆林强调，

由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这一原则的确立与实施，审判机关的责任日益加重，在审判机关中

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显得更加重要。

从魏文伯和刘昆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强调坚持“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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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法律”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办理具体案件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和影响，也

都认为坚持上述原则与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

２．反右派运动中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理解

１９５７年５、６月间，反右派运动开始。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在

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

治区人民委员会。”〔１５〕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提交

的《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该报告除重申毛

泽东上述主张外，还提出：“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

过问一切案件。除死刑案件的审批制度按照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０日中央关于死刑案件审批办

法的指示执行外，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

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１６〕该报告既规定了党委过问案件制度，又继续承认了

已经存在的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并且认为不能以审判独立为由抵制党委审批案件制度。

这与前述魏文伯和刘昆林的论述相比，可谓已经完全转向了。

于是，在王乃
!

、陈启武看来，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不仅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还

包括党干涉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明确了党可以干涉审判这一点，就能准确理解

王乃
!

、陈启武在理解“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原则时将前人的“不受任何

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改为“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的非法干涉”的原因〔１７〕———

在将“干涉”限缩为“非法干涉”的同时，承认了合法干涉存在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与王乃

!

、陈启武相比，在康树华那里，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甚至从“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个

人的非法干涉”变成了“不受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团体或个人的非法干涉”。〔１８〕 ———“机

关”与“国家行政机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可谓大相径庭了。

３．“大跃进”运动中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理解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较之于反右派运动时期，学界对“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

服从法律”的理解又有变化：“‘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含义，就是指法院在审

判工作中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独立地进行工作，不偏不倚，始终要以

‘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作为指导原则，不受当事人的意见所左右；在审判工作中不受

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或个人的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是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并对它负

责，必须接受它的监督。宪法规定一切机关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法院更不能例

外。”〔１９〕在这里，党的方针政策取代国家法律成为审判工作的首要依据，而“国家机关”这

一概念则意味着介于其外的党的机关是可以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的。

综上所述，从１９５４年经反右派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学界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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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独立审判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中心，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党的领导由

方针、政策的领导发展到包括干涉案件审判在内的具体领导，与此相伴的是党委审批案件

制度和党委过问案件制度的加强。直至在后来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独立行使

审判权制度彻底消失。

（二）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曲折发展
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２年，是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曲折发展期。在这个时期里，尽管“人

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一规定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消失了，但包

含这一规定的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依然有效。１９７８年后，基于对二十多年来历史教

训的反思，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坚持这一规定。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 ７日，王桂五在《人民日报》上发文，主张突破政法战线讳言的若干禁

区。其中，一个禁区就是讳言“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他批评了将只服从法律与党的

领导对立起来的观点，在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到服从体现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意志的法律

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这样一种观点的再现。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 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指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乔伟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一文。较之于王乃
!

、陈启武、康树华等人，乔伟又回到

了魏文伯、刘昆林等人的立场之上，甚至走得更远———鲜明地指出党委不能过问具体

案件。

“七八宪法”通过后，为使其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对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了

修改。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４条继承了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４条的规定。彭

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是在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

组织法的基础上修改的，“重申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等原有的重要规定”。〔２０〕

１９７９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发布，

由于该文件编号为“中发【１９７９】６４号”，又以“６４号文件”而著名。“６４号文件”指出：“国

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

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

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对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

士等违法犯罪案件，除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必须向上级请示者外，都由所在地的司法机关

独立依法审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至此，党委审批案件

制度被取消。

当然，也要注意到，“６４号文件”并未废除不同于党委审批案件制度的党委过问案件

制度。党委过问案件制度实质上就是向党委请示案件，也即请党委过问案件。〔２１〕 与规定

“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的 １９５７年《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派斗

争情况的报告》相比，“６４号文件”实质上将党委过问案件制度限定在了“极少数特殊重

大情况”上。总体而言，与前者相比，“６４号文件”再次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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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与“６４号文件”的制定，使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在经历

二十多年动荡之后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从制度层面迅速回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而从法理

角度观察，这却是发生在否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七八宪法”框架之下的———较之于

“五四宪法”与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在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上的高度一致，“七八宪

法”与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在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法律

体系内部终归不是常态———紧接而来的“八二宪法”的产生和 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

修改，使得这种差异消于无形。

（三）“八二宪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中国化

１．“八二宪法”的产生与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
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标志着“七八宪法”修改工作启动。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彭真讲话指出：“有人提出，法

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要不要

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

干涉，不允许吗？”〔２２〕

彭真这段话对“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原则提出了质疑，使得下面这些观点在 １９８０

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来：第一，党的领导可以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第二，法院对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表明后者可以干涉前者独立审判；第三，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可以

根据互相制约原则干涉法院独立审判。这些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对已经开始的

宪法修改工作产生了实质影响。

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１６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个讨论稿的第 １２９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

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许崇德评价道：“这是参照 １９５４年宪

法新增加的条文。”〔２３〕毫无疑问，上述讨论稿第 １２９条“参照”的是“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

由于后来前者在将“团体”修改为“社会团体”之后成为了“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所以，可

以在“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与“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之间展开比较。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

的诞生》一书第二章“修改宪法过程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明确进行了这种比较。在该章第

二十七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中，肖蔚云指出，“八二宪法”和“五四宪

法”都承认独立审判制度，“但在修改宪法的讨论中有人觉得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用语不够

确切，因此做了修改。首先，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

的监督和领导……因此像一九五四年宪法那样规定人民法院只服从法律，是不确切的，有

点绝对化。其次，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所确认

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党的领导主要是从思想政治上进行领导，帮助法院选拔干

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审判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等，而不是直接干预人民法院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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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审判工作。”〔２４〕

对于“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肖蔚云专门写道：“这句话规定得比较恰

当。这就说明哪些单位和个人不能干涉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以保证审判工作能正确地

和顺利地进行，而把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说明国家权力机关是可以干预人民法院的工作

的；也没有写检察机关不可以干预，因为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

系。宪法规定不受社会团体的干涉，却没有写政党，说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不能把党的领

导排除在外。因为在我国宪法中，社会团体不包括政党，而是分开写的。”〔２５〕

“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在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上都有体现。事实上，“八二宪法”通过

之前的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４条第 ２款就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

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将该款之中的“团体”改为“社

会团体”之后，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第６条第２款和 ２００７年民事诉讼法第 ６条第 ２款继承

了该款规定。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５条和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 ５条均规定：“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第３条第１款和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法第 ４

条第１款均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

为与“八二宪法”保持一致，１９８３年９月 ２日，六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修改了 １９７９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４条，采用了与“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完全一致的表述。

２．１９８２年以来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理解

根据上文的叙述，可以将１９８２年以来法学界针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研究划分为

下述三者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第一，党的领导；第二，人民代表大会

的监督；第三，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工作关系。但若考诸历史，就不难发现，在这

三组关系之中，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才是 １９５４年

到１９８２年间关于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研究与争论的主要关键点；研究与争论的结果，

则最终决定了“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表述。

而从１９８２年以后法学界针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研究来看，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民检察院理解为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只是将党理解为可以干

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的理论副产品。就国家权力机关和检察机关可以

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观点本身而言，其实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人民法

院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与人民代表大会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

两回事。在“五四宪法”框架下，“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与人民法院向人

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 ８０条）可以相容。因此，人民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并不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次，人

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不能视为对彼此工作的干涉。在社会主义立法

·３４·

中国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历史考察

〔２４〕

〔２５〕

肖蔚云著：《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７—５４８页。
肖蔚云著：《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８页。



史中，关于“干涉”的思考最早出现于列宁１９２２年的《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在这一

对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著名文献中，列宁写道：“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

做的只有一件事：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

任何地方影响。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这是什么法院呢？在

我们这里是地方法院。”〔２６〕这既直接构成了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第 １１７条关于各级检察机关

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涉”这一规定的思想基础，又说明人民法院与人民

检察院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并不被视为对彼此工作的干涉。因此，下文的重心将放在党

的领导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上。

进一步地，可以将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研究分为三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从“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中引申出党委过问案件的合法性基础；第二

种观点认为应修改“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恢复“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第三种观点则主张保

留“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但应予以合理解释。

第一种观点在１９８０年代非常流行，如侯忠泽指出：“在这一条文里明显地没有规定党

对法院审判工作不能过问，正是由于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法院要定期向党委汇报

工作。”〔２７〕这种观点的背景是，尽管“６４号文件”废除了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并未废除党

委过问案件制度。然而，正如侯猛指出的：“党委过问重大案件，很容易成为变相的党委

审批案件，或党委负责人会就具体案件做出明确指示。”〔２８〕事实上，党委审批案件的现象

至今仍无法完全避免，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２００４年，俞静尧指

出，党政领导人对具体案件的批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阅处’型批示，即领导人不明

确表示对某一案件的处理意见，只是将有关案件材料批转有关部门或有关负责同志‘阅

处’；二是‘指示’型批示，即领导人指明了案件的具体处理意见。”〔２９〕在他看来，“阅处”型

批示不违法，但也不应该提倡；而“指示”型批示则被法律否定、理论反对。

进入２１世纪后，第二种观点开始流行。２００２年，针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李步云、

柳志伟指出，“干涉”是贬义词，与“党的领导”中的“领导”、“人大监督”中的“监督”不是

同一个概念，“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各级人大及其领导人，也不能随意对司法机关独

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以干涉。因此，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这种独立审判权和检察权，只

是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是不严谨的。”〔３０〕２００３年，刘作翔指出，“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采

用了罗列排除干涉主体的方法，遗漏了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这两类不该遗漏的主体，“为

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的干预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３１〕 ２００５年，童

之伟表达了与刘作翔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宪法第 １２６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表意错误的

·４４·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０２页。
侯忠泽：《略论法院独立审判与党委领导》，《河北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侯猛：《“党与政法”关系的展开———以政法委员会为研究中心》，《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１页。
俞静尧：《司法独立结构分析与司法改革》，《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５３页。
李步云、柳志伟：《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９页。
刘作翔：《中国地方司法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１
期，第８８页。



句子”。〔３２〕

与此同时，也存在从法律体系内部理解“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的努力。譬如，蔡定剑

指出：“政党的‘干涉’，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导和选拔推荐优秀的法院领导干部

上。”〔３３〕但是，严格说来，讲党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涉，指的是对审判权的

干涉，而非对审判管理权的干涉。韩大元认为，不必恢复“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关键在于

从宪法解释学角度合理解释“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提供解释方案。〔３４〕

三　对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双重反思

如果联系到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发展本身来看，就可以发现，考察中国的独立行使

审判权制度，仅仅从宪法解释学层面出发是不够的，还要从党政关系层面出发。这两个层

面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宪法解释学层面是党政关系层面的必要基础，党政

关系层面是宪法解释学层面的必要补充。

（一）从宪法解释学层面反思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

第一，从语法解释的角度看，“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的确没有规定不受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

机关干涉，也即采用了罗列排除干涉主体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包含党、国家权力

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意义。

第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规定了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

系，而审判机关与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的关系，在“八二宪法”的其他内容中得到

了规定。“八二宪法”在序言中针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并且也申明要“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八二宪法”第 １２８条规定了审判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八二宪

法”第１３５条规定了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因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人民法院

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同时，要坚持党的领导，向

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且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与检察机关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第三，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彭真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构成了“八二宪

法”建构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历史背景，并最终影响了该法第１２６条的相关表述。

将上述三点结论与前引肖蔚云、蔡定剑等人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的理解相比，就

可以发现，他们有关政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的理解，并不符合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对“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

条的解释中，并不包含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的意义。总之，“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确没有规定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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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也没有规定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可谓“是有缺漏的”。如果在描述性意义上理解“缺漏”，这

种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从中推导出“八二宪法”第 １２６条包含了党、国家权力机

关、检察机关可以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意义，那就不正确了。

（二）从党政关系层面反思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

党委过问案件制度实质上就是向党委请示案件，也即请党委过问案件。１９７９年“６４

号文件”将党委过问案件制度限定在了“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上。但是，随着 １９９０年以

后作为党委的参谋和助手的政法委的重建，党委过问案件制度实质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６４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让人民法院独立依法审理绝大多数案件。但 １９９４年

以后政法委职权的发展，使得政法委取得了干预个案办理的权限。〔３５〕 实践中，政法委对

个案的干预，远胜于党委对个案的干预，进而与“６４号文件”的基本精神相悖。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现象一般持批判态度，田文昌将

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分为非正当的权力干预、正当的权力干预、地方保护的权力干预、制度

设计形成的权力干预四种。严格地说，这种分类具有逻辑上的不周延性，后两种权力干预

可以归入前两种权力干预。但田文昌的本意并不在于分类本身，而是要强调，这些权力干

预要么破坏司法公正，要么破坏法治本身，都是不可取的。〔３６〕 陈柏峰则将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分为腐败性干预与治理性干预，认为对防止领导干预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实施需要细

致的研究分析。这是迄今为止最正面地看待治理性干预的研究，但是，即便如此，陈柏峰

在结论中也没有认定治理性干预的合法性，而是主张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需要相

应的配套措施和思路。〔３７〕 这与法学界绝大部分人的主张是一致的。防止党政机关和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的建立，实质就是要杜绝党委过问案件、党委审批案件、政法委干预

案件等问题。

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要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而在处理这一

关系的过程中，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则构成了基础和前提。中国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发

展史表明，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得到良好落实的时期，也是国法与党规关系比较协调的时

期，如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与“６４号文件”；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受到较大破坏的时

期，则是国法与党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如“五四宪法”、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与１９５７

年《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尽管 １９８２年以后

的中国法治建设无疑迎来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国法层面，围绕“八二

宪法”第１２６条利弊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在党规层面，党委过问案件制度的表现形式一

直不断增加。不过分地说，在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１９８２年后国法与党规

关系的协调性甚至不如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年间，因为“６４号文件”即使保留了党委过问案件制

度，也将其明确限定在了“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上，其范围远比后来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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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防止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制度的时

机，推动“八二宪法”第１２６条的修改，恢复“五四宪法”第 ７８条的规定，明确而彻底地从

宪法层面宣布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和

影响。这显然是比宪法解释学方案更优的方案。

［本文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２０１５年青年专项课题“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宪法教义

学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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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ｍａ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８ｏｆ

ｔｈｅ１９５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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